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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每股分配比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23年 6月26日，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除回购账户内已回购股份外，公司拟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66元（含税）。 按利润分配预案披露的扣除当时回购账户内已回购股份的

公司总股本9,359,592,850股计算，分红金额共计人民币5,297,529,553.10元（含税），对应本年度公

司现金分红总额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36.01%。 如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

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本年度公司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权益分派将构成差异化分红。

二、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今的相关变化

（1）公司A股回购情况

2021年3月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回

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6元/股，拟回购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且不低于20亿元，实施期限为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股份计划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该次回购

已于2021年11月16日完成，共计回购公司A股股份79,492,366股，其中25,440,807股股份已于2021年

7月23日非交易过户至“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A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2021年－2025年）” 专户，因

此共计有54,051,559股A股回购股份，存放在“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内（简称

“回购账户1” ）。

2022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回购部分A股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A

股股份，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拟回购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且不低于15亿元，实施期

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股份计划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该次回购于

2023年1月31日完成，公司累计回购股份59,768,139股，其中26,814,055股股份已于2022年7月21日非

交易过户至“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A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 专户，因此共计有32,954,084

股A股回购股份，存放在“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简称“回购账户2” ）。

2023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部分A股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A股

股份，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32元/股，拟回购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且不低于15亿元，实施期限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股份计划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31,668,300股，其中25,117,000股股份已非交易过户至“海尔智家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度A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 专户（该安排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9日披露的《海尔智家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A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3-036）。 前述交易完成后，尚余6,551,300股A股回购股份，存放在“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内（简称“回购账户3” ）。

综上，公司回购账户1、回购账户2及回购账户3中，共计有A股回购股份合计93,556,943股。

按照相关要求，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至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含）期间，公司不会实施

可能导致A股股本总额、证券类别、回购账户内股份数量等发生变动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股份回购、股

份注销等。 基于上述情况，预计截至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公司A股总股本为6,308,552,

654股，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合计有A股93,556,943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回购股份》第二十三条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

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据此，回购专用账户名下

登记的回购股份93,556,943股不参与本次分配，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A股总股数为6,214,995,711股。

（2）公司H股回购注销的情况

2022年6月28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D股类

别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

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以决定回购不超过公司已发行H股股份总数10%股份的议案》，公司拟在约定期限

内回购H股并予以注销。

根据前述安排，公司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至H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7月28日）期间

实施了H股回购股份注销的相关操作， 可参与利润分配的H股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H股数量共计2,

858,548,266股。

三、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每股分配比例的说明

根据前述公司A股回购、H股回购等情况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将向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册的除了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以外的其他股东进行利润分配。 保持分配总

额5,297,529,553.10元（含税）（注）不变的情况下，可参与利润分配的公司总股本9,344,557,950股

（其中A股6,214,995,711股，D股271,013,973股，Ｈ股2,858,548,266股），对应每股分配比例调整为

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6692元（含税）。

注：按照前述调整后的“每股分配比例*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数” 计算所得实际分配总额（人民币5,

297,616,793.01元）略多于方案分配总额（人民币5,297,529,553.10元）。

利润分配详情请参见公司将发布的2022年度A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以及D股、H股相关权益分派

公告。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600011� � � �证券简称：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2023-055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境外子公司发行境外债券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债券发行及担保情况概述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30日发布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为境外子公司发行境外债券提供担保的公告》， 内容为公司拟以在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

司作为发行主体发行境外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6亿美元或等值新加坡元（含6亿美元或等值新加坡元，

最终发行规模根据市场状况决定），并由公司为发行主体提供担保（以下简称“本次债券发行” ）。

二、债券发行进展情况

2021年6月22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一般性授权发行境内外债务融

资工具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两名以上的董事经相关监管部门核准后，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一

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等值于800亿元人民币的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 并授权董事会或两名以

上的董事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并结合监管要求决定发行相关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条款和条件以

及相关事宜。 该授权的有效期限为自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时起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2021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境外子公司发行境外债

券并由公司为发行主体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本次债券发行相关事项。

2022年6月28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一般性授权发行境内外债务融

资工具的议案》，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自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时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时止，经相关监管部门核准后，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等值于1,000亿元人

民币的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 并一般及无条件授权董事会或两名以上的董事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

件并结合监管要求决定发行相关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相关事宜。 如果董事会或两名以

上（含两名）的董事已于授权有效期内决定有关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或部分发行，且公司亦在授权有效

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的（如适用），则公司可在该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确

认的有效期内完成有关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或有关部分发行。

2022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境外子公司发行境外

债券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在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有效期内继续推进本次债券发行的相关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就本次债券发行取得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企业借用外债审核登记证明》

的有效期已经届满，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对本次债券发行事项的授权已经到期。

公司后续将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以及市场条件， 另行就境外债券发行事宜履行相关内部决策

及审批程序。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600525� �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2023057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8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长园新材料港5栋3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8,041,8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83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

事长吴启权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由出席会议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杨博仁主持，以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董事长吴启权、董事杨涛、董事杨诚、董事王伟、董事姚泽、独立董事

赖泽侨、独立董事彭丁带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朱玉梅、监事陈梅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顾宁出席会议；副总裁杨博仁、副总裁乔文健列席会议；总裁吴启权、副总裁王伟、财

务负责人姚泽因工作安排未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6,741,596 99.7161 1,300,300 0.283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

提供担保的议案》

57,773,188 97.7988 1,300,300 2.2012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俐娜、王金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630� � �证券简称：拉芳家化 公告编号：2023– 028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吴桂谦先生持有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数量为69,503,83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0.86%；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质押）为17,300,000股，占

其持股数量比例为24.89%。

●吴桂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滨华女士以及澳洲万达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洲万达” ）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32,369,1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8.78%；累计质押股份数为（含本次）

24,750,000股，占其合计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8.7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99%。

公司于2023年8月14日收到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吴桂谦先生将其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的股份办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业务的通知。 具体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吴桂谦

是否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质股份 21,52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0.9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56%

解除质押时间 2023年8月11日

持股数量 69,503,831股

持股比例 30.8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质押的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及一致行动

人

本 次 质 押 股 数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

权

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吴桂谦 是 17,300,000 否 否 2023/8/10 2024/8/9

海通证

券

24.89% 7.68%

偿还

债务

2、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用于其他保障用途的情

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桂谦先生与吴滨华女

士以及澳洲万达的实际控制人Laurena� Wu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2,369,131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58.78%。 具体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延期/质

押)前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延期/解

除)后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吴桂谦 69,503,831 30.86 21,520,000 17,300,000 24.89 7.68 - - - -

澳洲万达 42,320,217 18.79 - - - - - - - -

吴滨华 20,545,083 9.12 7,450,000 7,450,000 36.26 3.31 - - - -

合计 132,369,131 58.78 28,970,000 24,750,000 18.70 10.99 - - - -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股份质押数量为7,450,000股， 占其合计所持股份

比例的5.63%，占公司总股本的3.31%，对应融资余额4,000万元；未来一年内将到期的股份质押数量为

24,750,000股，占其合计所持股份比例的18.70%，占公司总股本的10.99%，对应融资余额13,100万元，

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个人日常收入、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等。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业务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重大影响。目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所持公

司股票质押率处于合理水平，且其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行平仓的

情形，亦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若公司股价触及预警线或平仓线，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足额保证金、补充质押等措施应对。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600728� � � � � � �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3-065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3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514,850,879.99 2,332,181,968.58 7.83%

营业利润 419,657,148.61 201,311,666.79 108.46%

利润总额 420,185,714.49 201,140,961.83 10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4,255,127.77 195,478,609.68 8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820,373.59 52,878,414.25 -182.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097 0.1130 85.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9% 3.41% 1.6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3,180,842,812.28 11,164,916,320.40 1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716,090,281.73 5,419,969,127.67 42.36%

股本 2,154,331,565.00 1,759,041,797.00 2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5817 3.0812 16.24%

单位：元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上述数据为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人工智能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加大对AI大模型技术的研发布局，并联合多

家客户单位共同发布“知行城市交通行业大模型” 产品和解决方案，聚焦轨道交通和城市交通场景，提

供智能客服、智能运维、智能应急指挥等领域崭新应用，保持在“AI+大交通”领域的技术产品优势。随着

经济环境稳中向好，公司广州、成都等地智能轨道交通在手订单持续交付，在天津、石家庄、济南、宁波等

地中标多个智慧地铁新线及老线改造项目，带动营业收入企稳回升。 与此同时，公司紧跟全国一体化政

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发展趋势，在广东和山东多地中标落地“一网统管” 、城市运行管理平

台、大数据指挥中心等业务，积极探索以城市大脑数字底座为核心、结合AI大模型技术挖掘大数据价值

的新模式。 此外，公司稳步推进“五年十城” 区域拓展战略，加强和重庆、南昌、南宁等地交通运营企业的

合作经营，不断提升智慧交通商机覆盖面，为后续开展智能运维、老线改造、合同能源管理等运营型业务

奠定基础。

（二）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514,850,879.99元，同比上升7.83%；营业利润419,657,148.61

元，同比增加108.46%；利润总额420,185,714.49元，同比增加108.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4,255,127.77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6.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3,

820,373.59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82.87%。

报告期内业绩指标同比去年同期变动的主要原因包括：

（1）本期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上升7.83%，主要是因为经济环境稳中向好，公司智能化轨道交通项

目持续实施交付所致。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86.34%，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战略投资的人工智能企

业股权价值上升，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减少182.87%，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

司加大投入人工智能行业大模型研发，导致研发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加；同时，公司对应收、存货计提减值

损失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三、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2、本公告所载公司2023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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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655� � � � � � � � � � � � � � � �转债简称：欧22转债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3年8月1日至8月14日，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股份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8,5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609,152,423股的0.0030%，

最高成交价为94.8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93.9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744,794.0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

交易费用）。

一、回购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10月20日收到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姚良松先生《关于提议回购公司

股份的函》。 2022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以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2,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5,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可转债

转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5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日披露的《欧派家居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3年8月1日至8月14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8,

5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609,152,423股的0.0030%，最高成交价为94.8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93.93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1,744,794.0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3年8月14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842,

36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609,152,423股的0.3024%，最高成交价为131.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90.35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06,858,661.23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

份》的要求及本次回购计划方案，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601377� � � � �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3-022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

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2023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693,813.92 494,602.95 40.28

营业利润 266,660.54 217,547.51 22.58

利润总额 266,396.62 216,972.40 2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611.64 137,391.20 3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0,339.08 123,159.61 38.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080 0.2052 1.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7 3.28 增加0.0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6,132,407.98 24,585,929.77 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5,322,210.50 5,226,473.52 1.83

股 本 863,598.73 863,598.73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6.16 6.05 1.8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金融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全面实行

股票发行注册制成功落地，证券行业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公司紧密围绕建设一流证券金融集团的战略

目标，积极把握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政策红利和公司近年来转型发展的改革红利，优化进阶发展路径，

全力推动双轮联动和数智化建设，加快推进自有资金投资交易业务“三增三降” 综合化转型，三大业务

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2023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9.3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96亿元，分别较上年

同期增长40.28%和30.73%。 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集团资产总额2,613.24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

权益532.22亿元，较上年末分别增长6.29%和增长1.83%。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3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数据可能与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491� � � � �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2023-068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及解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东赖振元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37,295,952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05%，赖朝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8,567,090股（无限售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0%，控股家族（赖振元、赖朝辉、赖晔鋆、郑桂香）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91,685,

9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14%，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为384,934,507股（本次质押及解质押后），占

其持股总数的78.29%，占公司总股本的25.16%。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赖振元先生及赖朝辉先生股份质押及解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数（股）

是否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赖振元 是 15,000,000 否 2023年8月9日 2023年10月9日 李鹏 4.45 0.98

上述质押股份不属于限售股份，质押融资用途为股东个人的资金需求。

二、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赖朝辉

本次解除质押股数（股） 15,500,000

质权人 常江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4.2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1

解除质押时间 2023年8月11日

持股数量 108,567,090

持股占比（%） 7.10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家族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及解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股）

本次质押及解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赖振元 337,295,952 22.05% 256,360,000 271,360,000 80.45% 17.74%

赖朝辉 108,567,090 7.10% 103,074,507 87,574,507 80.66% 5.72%

赖晔鋆 15,794,198 1.03% 15,000,000 15,000,000 94.97% 0.98%

郑桂香 30,028,700 1.96% 10,500,000 10,500,000 34.97% 0.69%

合计 491,685,940 32.14% 384,934,507 384,434,507 78.19% 25.13%

表注：表中股东的质押及未质押股份不存在限售股份及冻结股份。

1、 实际控制人家族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为338,204,507股， 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

68.7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2.11%；实际控制人家族未来一年内将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的

质押股份数为46,230,000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9.4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02%。 实际控制人家族

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包括股票红利、投资收益等。

2、实际控制人家族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况。

3、实际控制人家族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将密切关注质押事项的进展，

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23-080

可转债代码：113047�可转债简称：旗滨转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截止2023年8月14日，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

累计回购股份16,32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6085%。 最高成交价格为9.19元/股，最低成交价

格为8.0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39,391,363.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5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以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本次回购

数量总额不低于2,500万股（含）且不超过5,000万股（含），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5,

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00元/股（含），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

2023年5月26日至2024年5月25日。上述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5月26日、2023年5月27日

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55、2023-05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1、首次回购。 2023年5月31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

2、截止2023年8月14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6,32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6085%。 最

高成交价格为9.19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8.0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39,391,363.00元（不含交易

费用），其中2023年8月1日以来，公司回购股份6,445,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402%，支付的

回购金额为56,048,233.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在回购期间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774� � � � � � � � �股票简称：汉商集团 编号：2023-025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所属企业在2022年12月29日至本公告发布日期间，

收到政府补贴共计16,758,065.15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8.94%。 现

将补贴情况公告如下：

一、 获得补贴的基本情况

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序号 收款单位 项目内容 获得时间 补贴金额 补贴类型 补贴依据

1

成都迪康中科生物

医学材料有限公司

创新医疗器械补助 2022/12/29 360,000.00 收益相关 成高生发〔2022〕5�号

2

拉萨迪康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一次性扩岗补助 2022/12/29 1,500.00 收益相关 藏政发〔2022〕18号

3

拉萨迪康医生物材

料有限公司

一次性扩岗补助 2022/12/29 1,500.00 收益相关 藏政发〔2022〕18号

4

重庆迪康长江制药

有限公司

就业见习补贴 2023/4/24 17,300.00 收益相关 渝人社发〔2015〕128号

5

重庆迪康长江制药

有限公司

医药企业生产扶持资金 2023/4/25 4,079,500.00 收益相关

万州区政府关于加快医药产业发展的

意见

6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稳岗返还 2023/4/28 14,732.00 收益相关 鄂政办发〔2020〕10号

7

四川迪康医药贸易

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2023/6/28 30,640.15 收益相关 国办发〔2023〕11号

8

重庆迪康长江制药

有限公司

抢险救灾资金 2023/7/21 50,000.00 收益相关 万州财环发【2023】28号

9

拉萨迪康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2022年度产业发展扶持

资金

2023/8/14 12,202,893.00 收益相关 拉经开经发【2023】67号

合计 16,758,065.15

二、补贴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共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金额为人民币16,758,065.15元，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对上述事项予以确认和计量，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

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15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601688� � � � � � � � � � � �编号：临2023-07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3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注1

增减变动幅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18,369.29 16,166.10 16,166.10 13.63

营业利润 8,686.98 6,796.49 6,796.49 27.82

利润总额 7,997.43 6,774.00 6,774.00 1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55.64 5,375.21 5,375.96 2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016.62 5,306.76 5,307.51 32.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0 0.58 0.58 20.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3 3.69 3.69 增加0.5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注1

增减变动幅度（％）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887,070.26 846,567.02 846,570.99 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7,504.16 165,087.20 165,095.10 1.46

股本（百万股） 9,075.59 9,075.59 9,075.59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注2 18.46 18.19 18.19 1.48

注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

产的租赁交易，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企业应当按上述解释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的规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

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上述内容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注2：上表列示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包含公司发行的永续债，扣除该影响后，本报

告期末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人民币16.34元。 （2022年12月31日：人民币16.08

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3年上半年，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全面落地，公司继续深化推进科技赋能下的财富管理及机构服

务“双轮驱动”发展战略，依托平台化发展、一体化运营着力提升全业务链服务能力，在充满挑战的市场

环境下实现稳步进阶。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83.69亿元，同比增长13.63%；归母净利润人

民币65.56亿元，同比增长21.94%，主要变动原因是机构服务业务收入、投资管理业务收入及国际业务收

入较去年同期显著增长。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3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可能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数据存在差异，但预计上述差异幅度不会超过20%，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

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23-051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佛山照明” ）聘请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兴业证券” ）担任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项目（即佛山照明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广东

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格玛” ）100%股

权（西格玛持有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79,753,050股股份） 以及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广东省广晟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原名：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佛山市国星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52,051,945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本次

重组已于2022年2月实施完毕，目前处于持续督导期，持续督导期至2023年12月31日止。 本次重组的持

续督导期财务顾问主办人为邱恺隽、杜倩。

2023年8月14日，公司收到兴业证券出具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佛山电器照明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告知函》，杜倩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

本次重组的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由郭晓敏女士接替杜倩女士担任本次重组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

办人，继续负责公司持续督导工作。

变更后，本次重组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为邱恺隽、郭晓敏。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14日

附件：郭晓敏女士简历

郭晓敏女士，兴业证券投资银行业务总部高级经理，从事投资银行业务5年。 曾负责或参与深圳市

标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IPO项目、鸿铭股份（301105.SZ）IPO项目；万佳安（834520）定增项目；和润

股份（873036）、捷创新材（873393）新三板推荐挂牌项目；多家公司的改制辅导、前期规范和尽职调查

工作。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A股代码：600016� �优先股简称：民生优1� �优先股代码：360037� �编号：2023-04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以书面传签方式召

开，表决截止日期为2023年8月14日。会议通知、会议文件于2023年8月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向董事

发出表决票16份，收回16份，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调整本行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席及成员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本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规定，统筹考虑本行独立董事任满离任安排、新任独立董事

专业背景和工作履历等因素，董事会同意调整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及成员。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曲新久先生任提名委员会主席；彭雪峰先生不再担任提名委员会主席，任提名委员会委员；

温秋菊女士任审计委员会主席，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

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在杨志威、宋焕政、程凤朝和刘寒星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获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核准前，独立董事刘纪鹏、李汉成、彭雪峰和解植春将继续履职。 杨志威、宋焕政、程凤朝和刘寒

星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任职待其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核准后生效。

卢志强副董事长在本行董事会的表决权受到限制。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4日


